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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起步股份” ）2020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

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9.1条规定，公司股票于2021年4月30日起被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一）基本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否定意见《2020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

司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相关规

定，未按要求对关联方资金往来和对外担保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起步股份的内部控制未能防止

或及时发现并纠正上述违规行为，存在重大缺陷。 在公章使用时，起步股份部分用章未在登记簿登

记及未经审批，在公章使用管理方面存在重大缺陷。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9.1

条规定，公司股票于2021年4月30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9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公司股票

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57）。

（二）解决措施及进展情况

1、截至2021年4月29日，公司资金占用本息已全部收回，违规担保已全部解除。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清偿情况的专项审计说明》（天健审 【2021】5115号） 和 《违规担保解除情况的专项审计说

明》（天健审【2021】5114号）。

2、加强印章管理。 为规范公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印章管理，保证印章使用的合法

性、严肃性及可靠性，维护企业形象和合法权益，杜绝违法行为的再次发生，实现印章管理的制度化

和规范化，2021年5月10日公司实施《起步股份印章管理规定》。 公司将严格按照《起步股份印章管

理规定》的规定，在公司印章使用时一律实行审批制度和登记制度，全面加强印章管理使用，杜绝用

印问题的发生。

二、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9.1条规定，公司股票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9.5条规定，公司将每月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及时披露上述

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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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6月22日，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起步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起步” ）与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签署《最高额抵押合同》。 福建起步将其所持

部分房地产作为抵押物，为起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起步股份” ）和浙江起步儿童用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起步” ）向招商银行申请最高额人民币15,000万元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担保

金额为15,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关于下属子公司为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9）。

为便于投资者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现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补充内容如下：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

1、起步股份：

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出具了 《中诚信国际关于

调降起步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信用等级的公告》（信评委公告【2021】377号），公司主体信用评级结

果为：“A” 。

信用评级机构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5月8日出具了《中证鹏元关于下调起

步股份有限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和 “起步转债” 信用等级的公告》（中证鹏元公告【2021】119

号），公司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 。

2、浙江起步：未评定

（二）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无

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福建起步用于抵押的抵押物基本情况

1、本次抵押物为福建起步名下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涂寨镇温厝村的房产及对应的土地使

用权。

序号

押品

名称

数量或面积 处所 权利（属）编号

权属

证明

1 房地产

建筑面积：27606.48（平方米）、共有宗地面

积：13962.10（平方米）

惠安县涂寨镇温

厝村

闽 （2016） 惠安县不动产 权 第

0004417号

不动产权证书

2 房地产

建筑面积：42798.76（平方米）、宗地面积：

21964.60（平方米）

惠安县涂寨镇温

厝村

闽 （2016） 惠安县不动产 权 第

0004416号

不动产权证书

3 房地产

建筑面积：24048.51（平方米）、宗地面积：

8512.60（平方米）

惠安县涂寨镇温

厝村

闽 （2016） 惠安县不动产 权 第

0004415号

不动产权证书

2、抵押物产权清晰，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以及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

封、冻结等，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抵押物土地是公司为用于建设厂房，于2013年8月23日通过惠安县土地资源局的国有土地使

用权挂牌出让活动中竞得编号HG挂-2013-035号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17,617,417.36元。

现今部分房产闲置，部分用于出租，出租情况如下：

产权证书编号 现状 出租面积/平方米

闽（2016）惠安县不动产权第0004415号 部分出租 250.00

闽（2016）惠安县不动产权第0004416号 完全出租 42,798.76

闽（2016）惠安县不动产权第0004417号 部分出租 13,032.22

4、抵押物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1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房屋及建筑物

账面原值 215,053,016.40 215,053,016.40

累计折旧 51,382,920.72 53,930,413.08

账面净值 163,670,095.68 161,122,603.32

土地

账面原值 9,298,940.47 9,298,940.47

累计折旧 1,290,340.82 1,337,083.62

账面净值 8,008,599.65 7,961,856.85

5、抵押物折旧从2015年7月开始，使用寿命240个月，目前已经折旧65个月。

（二）抵押期间

抵押期间指从《最高额抵押合同》生效之日至届满期，即2021年6月22日至2022年6月21日。

（三）担保期限

同抵押期，即2021年6月22日至2022年6月21日。

特此公告。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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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于2021年6月10日以书面形式发出有关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21年6月24日在北京市朝

阳区光华路10号院1号楼中信大厦以现场会议形式完成一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并形成决议。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0名， 实际出席董事10

名。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朱鹤新董事主持，本行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规定。 根据表决结果，会议审

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选举朱鹤新董事担任本行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自2021年6月24日起就任。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选举方合英董事担任本行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自2021年6月24日起就任。

三、审议通过《关于任命第六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任命钱军董事、黄芳董事、殷立基董事担任本行第六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委员，自2021年6月24日起就任。

四、审议通过《关于任命第六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任命钱军董事担任本行第六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主席，自2021年6月24日起就任。

五、审议通过《关于任命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任命朱鹤新董事、方合英董事、曹国强董事、钱军董事担任本行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自2021年6月24日起

就任。

六、审议通过《关于任命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任命朱鹤新董事担任本行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席，自2021年6月24日起就任。

七、审议通过《关于任命第六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任命方合英董事、郭党怀董事、钱军董事、殷立基董事担任本行第六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自2021年6月24日起

就任。

八、审议通过《关于任命第六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任命方合英董事担任本行第六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主席，自2021年6月24日起就任。

九、审议通过《关于任命第六届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任命殷立基董事、王彦康董事、何操董事、陈丽华董事、钱军董事担任本行第六届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

员，自2021年6月24日起就任。

十、审议通过《关于任命第六届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任命殷立基董事担任本行第六届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主席，自2021年6月24日起就任。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任命第六届董事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任命黄芳董事、王彦康董事、何操董事、陈丽华董事担任本行第六届董事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自2021年6月24

日起就任。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任命第六届董事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任命黄芳董事担任本行第六届董事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主席，自2021年6月24日起就任。

十三、审议通过《中信银行2021-2023年资本规划》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四、审议通过《给予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的议案

朱鹤新董事、方合英董事、曹国强董事因与本议案存在利害关系，回避表决，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7票。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议，本行董事会同意给予中国银保监会监管口径下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合计168.694214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根据监管规定占

用关联授信额度73.694214亿元人民币，纳入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关联授信限额管理。

本次关联授信涉及的关联方企业情况请见附件1。

本行独立董事何操、陈丽华、钱军、殷立基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函请见附件2。

十五、审议通过《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外发布信息行为规范》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4日

附件1：

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

给予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议案项下授信交易所涉及的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1.�中海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中海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由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间接持有10%股权。 公司注册资本为200亿元人

民币，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八路2号豪威科技大厦1401，法定代表人为张智超。 公司经营范围：一般经营

项目包括对外资向内地各省市投资的建设项目进行总承包，承担项目组织和施工管理业务，按照项目公司原则通过土地有偿使用方式获

得的土地可准予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务；造价咨询；工程项目管理。 许可经营项目是工程勘察设计。

截至2020年末，公司总资产5,775.88亿元人民币，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1,313.76亿元人民币，净利润246.97亿元人民币。

2.�中信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中信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由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间接持有10%股权。 公司注册资本为104.9亿元人民

币，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光华东里8号院1号楼102内F1-12C号，法定代表人为张智超。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按照项目公司原则进行房

地产开发；房地产经营及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商场的开发；建筑工程设计、施工及设备安装；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室内外装修装饰；园林绿

化；房地产信息咨询及技术服务；进出口业务；承办展览会；建筑材料的生产（仅在外埠从事生产活动）与销售。（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该公司于2016年9月12日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截至2020年末，公司总资产1,438.13亿元人民币，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273.73亿元人民币，净利润73.57亿元人民币。

3.�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为中信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是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

为40,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武汉市江岸区四唯路8号，法定代表人为吴凌。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建筑设计，城市（乡）规划设计，市政

设计，风景园林设计，室内设计，人防工程设计；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工程咨询；材料试验与工程检测；计算机软件开发；对外派遣本公

司自有项目的勘测、设计和监理劳务人员；承担本行业国（境）外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和监理项目及上述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在核定的期限内方可经营。 ）

截至2020年末，公司总资产29.31亿元人民币，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26.54亿元人民币，净利润2.45亿元人民币。

4.�中信环境治理（凉山）有限公司

中信环境治理（凉山）有限公司是中信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实际控制人是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11,

507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月海路一段219号，法定代表人为马旭永。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水污染治理；水

质污染物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固体废弃物检测仪器仪表的销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环境保护咨询服务；污泥处理装备、生活垃

圾处理装备的制造；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土地整治服务；销售机械设备；房地产开发经营；环保咨询；节能环保技术及产品技术开发、

咨询、转让、服务；自来水生产和供应咨询服务；固体废物污染治理设施运营服务；危险废物治理；城市垃圾清运服务；城市垃圾处理服务；

环保技术推广服务；水处理安装；水处理工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截至2020年末，公司总资产1.63亿元人民币，因项目尚处于建设期，2020年营业收入为零，净利润-28.86万元人民币。

5.�武汉汉信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武汉汉信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由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中信建设有限公司和信恒银通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持有

股权。公司注册资本为159,585.22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谌家矶大道88号，法定代表人为李正全。公司经营范围包

括城市市政道路、桥梁、隧道、综合管廊、再生水厂及相关配套工程和设施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市政公共设施管理服务、规划管理服务、工

程管理服务、咨询服务、城市市容管理服务、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服务；市政公共设施管理服务、城市绿化管理服务；广告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国内商品贸易。（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

截至2021年3月末，公司总资产8.8亿元人民币（未经审计），目前项目尚在建设期，无经营收入。

6.�烟台信环水务有限公司

烟台信环水务有限公司是中国中信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实际控制人是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10,912.4万元人

民币，注册地址烟台市牟平区沁水韩国工业园烟威一级路南、三八河以东，法定代表人为马旭永。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从事工业污水、生活

污水处理，给排水工程施工，环保设备（不含特种设备）、城市供水（自来水）系统的研发、安装、运行管理与维护以及相关技术服务咨询，

废水处理及回用装置的研究开发、运行管理与维护服务，节能减排降耗技术的开发及技术服务与转让，生产经营的环境安全健康管理技

术咨询及指导，环保产业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截至2020年末，公司总资产1.83亿元人民币，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1,999万元人民币，净利润795万元人民币。

7.�潍坊联合环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潍坊联合环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中信环境技术投资（中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是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

注册资本为7,884.030267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山东省潍坊市昌邑市龙池镇龙池工业园友谊路西500米，法定代表人为刘育红。 公司

经营范围包括从事污泥、污水处理与处置，干化污泥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

截至2020年末，公司总资产2.24亿元人民币，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4,344万元人民币，净利润713万元人民币。

附件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函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银行” ）拟给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口径下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信

集团” ）关联方企业168.694214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根据监管规定占用关联授信额度73.694214亿元人民币，纳入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

关联授信限额管理。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等监管部门要求和《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中信银行独立董事，本着客观、公正原

则，事前认真审阅并认可了相关议案及文件，现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一、中信银行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中信银行向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进行上述授信的相关议案。在该议案提交董事会会

议审议前，基于中信银行信用审批委员会审查意见，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查了相关议案，我们作为中信银行独立董事对

相关议案予以认可。 董事会会议在审议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关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程序及决议合法、有效。

二、中信银行向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进行上述授信的相关议案，符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要求，符合《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履行了

相应的审批程序。

三、中信银行上述关联交易系依据市场定价原则和一般商业条款，于中信银行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包含利费率在内的定价等交易

条件具有公允性，且符合中信银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信银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中信银行本期及未来的财务

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何操、陈丽华、钱军、殷立基

2021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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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于2021年6月7日以书面形式发出有关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21年6月24日在北京市朝

阳区光华路10号院1号楼中信大厦以现场会议形式完成一次监事会会议召开并形成决议。 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8名，实际参会监事8名。

经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会议由刘成监事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规定。 根据表决结果，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中信银行第六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监事会同意选举刘成监事担任本行第六届监事会监事长，自2021年6月24日起就任。

二、审议通过《关于任命中信银行第六届监事会监督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监事会同意任命魏国斌监事、刘国岭监事、李刚监事、曾玉芳监事担任本行第六届监事会监督委员会委员，自2021年6月24日起就

任。

三、审议通过《关于任命中信银行第六届监事会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监事会同意任命魏国斌监事担任本行第六届监事会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自2021年6月24日起就任。

四、审议通过《关于任命中信银行第六届监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监事会同意任命孙祁祥监事、刘国岭监事、李蓉监事、陈潘武监事担任本行第六届监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自2021年6月24日起就

任。

五、审议通过《关于任命中信银行第六届监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监事会同意任命孙祁祥监事担任本行第六届监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自2021年6月24日起就任。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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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6月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0号院1号楼中信大厦8层818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4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039,640,705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1,157,038,88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7,882,601,81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9.778825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3.67046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6.10836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由本行朱鹤新董事长主持，采用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本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本行在任董事10人，出席10人；

2、 本行在任监事8人，出席6人，贾祥森监事、郑伟监事因事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本行董事会秘书张青女士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中信银行2020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156,960,088 99.999747 78,800 0.000253 0 0.000000

H股 7,849,511,187 99.580207 6,179,479 0.078394 26,911,151 0.341399

普通股合计： 39,006,471,275 99.915037 6,258,279 0.016030 26,911,151 0.068933

2、 议案名称：关于中信银行2020年度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156,960,088 99.999747 78,800 0.000253 0 0.000000

H股 7,849,511,187 99.580207 6,179,479 0.078394 26,911,151 0.341399

普通股合计： 39,006,471,275 99.915037 6,258,279 0.016030 26,911,151 0.068933

3、 议案名称：关于中信银行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156,960,088 99.999747 78,800 0.000253 0 0.000000

H股 7,876,412,338 99.921479 6,179,479 0.078394 10,000 0.000127

普通股合计： 39,033,372,426 99.983944 6,258,279 0.016030 10,000 0.000026

4、 议案名称：关于中信银行2021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156,901,988 99.999561 135,900 0.000436 1,000 0.000003

H股 7,876,412,338 99.921479 6,179,479 0.078394 10,000 0.000127

普通股合计： 39,033,314,326 99.983795 6,315,379 0.016177 11,000 0.000028

5、 议案名称：关于聘用2021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及其费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155,945,712 99.996491 1,069,176 0.003432 24,000 0.000077

H股 7,846,510,458 99.542139 36,081,359 0.457734 10,000 0.000127

普通股合计： 39,002,456,170 99.904752 37,150,535 0.095161 34,000 0.000087

6、 议案名称：关于《中信银行2020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156,902,988 99.999564 135,900 0.000436 0 0.000000

H股 7,849,511,187 99.580207 6,179,479 0.078394 26,911,151 0.341399

普通股合计： 39,006,414,175 99.914890 6,315,379 0.016177 26,911,151 0.068933

7、 议案名称：关于《中信银行董事会2020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156,960,088 99.999747 78,800 0.000253 0 0.000000

H股 7,849,511,187 99.580207 6,179,479 0.078394 26,911,151 0.341399

普通股合计： 39,006,471,275 99.915037 6,258,279 0.016030 26,911,151 0.068933

8、 议案名称：关于《中信银行监事会2020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156,960,088 99.999747 78,800 0.000253 0 0.000000

H股 7,849,511,187 99.580207 6,179,479 0.078394 26,911,151 0.341399

普通股合计： 39,006,471,275 99.915037 6,258,279 0.016030 26,911,151 0.068933

9、 议案名称：关于第六届董事会董事津贴政策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156,789,988 99.999201 225,900 0.000725 23,000 0.000074

H股 7,872,079,398 99.866511 10,512,419 0.133362 10,000 0.000127

普通股合计： 39,028,869,386 99.972409 10,738,319 0.027506 33,000 0.000085

10、 议案名称：关于第六届监事会监事津贴政策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156,812,988 99.999275 225,900 0.000725 0 0.000000

H股 7,872,079,398 99.866511 10,512,419 0.133362 10,000 0.000127

普通股合计： 39,028,892,386 99.972468 10,738,319 0.027506 10,000 0.000026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1、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选举朱鹤新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38,655,807,176 99.016811 是

11.02 选举曹国强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38,649,730,767 99.001246 是

11.03 选举黄芳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38,788,775,586 99.357409 是

11.04 选举王彦康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38,635,317,159 98.964326 是

12、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选举方合英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38,837,005,751 99.480951 是

12.02 选举郭党怀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38,824,719,586 99.449480 是

13、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3.01 选举何操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8,978,678,837 99.843846 是

13.02 选举陈丽华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8,978,678,641 99.843846 是

13.03 选举钱军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8,845,453,890 99.502591 是

13.04 选举殷立基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8,943,756,594 99.754393 是

14、 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外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4.01 选举魏国斌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39,020,316,462 99.950501 是

14.02 选举孙祁祥女士为第六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39,020,316,465 99.950501 是

14.03 选举刘国岭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39,020,316,462 99.950501 是

15、 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5.01 选举李蓉女士为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39,020,317,463 99.950504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31,086,397,833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70,562,255 99.888450 78,800 0.111550 0 0.0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58,394,879 99.865239 78,800 0.134761 0 0.0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12,167,376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中信银行2020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70,562,255 99.888450 78,800 0.111550 0 0.000000

5

关于聘用2021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及其费用

的议案

69,547,879 98.452492 1,069,176 1.513533 24,000 0.033975

9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董

事津贴政策的议案

70,392,155 99.647655 225,900 0.319786 23,000 0.032559

11.00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

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 - - - - -

11.01

选举朱鹤新先生为第

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

事

65,797,205 93.143010 - - - -

11.02

选举曹国强先生为第

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

事

69,014,797 97.697857 - - - -

11.03

选举黄芳女士为第六

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69,014,797 97.697857 - - - -

11.04

选举王彦康先生为第

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

事

68,355,496 96.764546 - - - -

12.00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

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 - - - - -

12.01

选举方合英先生为第

六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69,041,200 97.735233 - - - -

12.02

选举郭党怀先生为第

六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68,381,896 96.801918 - - - -

13.00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 - - - -

13.01

选举何操先生为第六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69,722,666 98.699922 - - - -

13.02

选举陈丽华女士为第

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69,722,470 98.699644 - - - -

13.03

选举钱军先生为第六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65,771,765 93.106997 - - - -

13.04

选举殷立基先生为第

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69,675,066 98.632539 - - - -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1、12、13、14、15的子议案涉及相关候选人均当选。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邢冬梅、傅卓婷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邢冬梅律师及傅卓婷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相关议案、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及其所形成的有关决议均为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4日

关于嘉实增益宝货币市场基金收益支付的

公 告

（2021年第6号）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6月2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增益宝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增益宝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4173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12月2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嘉实增益宝货币市场基金基

金合同》、《嘉实增益宝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

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2021年6月25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2021年5月25日

至2021年6月24日止

2�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累计收益＝∑基金份额持有人日收益(即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日

收益逐日累加)

基金份额持有人日收益=（基金份额持有人当日收益分配前所持有的基金

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全部未支付收益）×当日基金收益/当日基金份额总额

（按截位法保留到分,因去尾形成的余额进行再次分配，直到分完为止。 ）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2021年6月28日

收益支付对象 2021年6月25日在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为收益再投资方式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拥有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于2021年6月25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2021年6月28日起可通过相应的销售机构及其网点进行查询及赎回。

（2）2021年6月25日，投资者申购或转换转入的本基金份额不享有当日的分配权益，赎回或转

换转出的本基金份额享有当日的分配权益。

（3）通常情况下，本基金的收益支付方式为按日支付，对于目前暂不支持按日支付的销售机

构，仍保留每月25日集中支付的方式。 若该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到下一工作日。

（4）咨询办法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网址：www.jsfund.cn。

代销机构的名称及联系方式在基金管理人网站（www.jsfund.cn）公示，敬请投资者留意。

关于嘉实匠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投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6月2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匠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匠心回报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162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3月3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

《嘉实匠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匠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

申购起始日 2021年6月29日

赎回起始日 2021年6月29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1年6月29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1年6月29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1年6月29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嘉实匠心回报混合A 嘉实匠心回报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1626 011627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转换、定期

定额投资）

是 是

注：投资者范围：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合格

境外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人。

2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自2021年6月29日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投业务。本基金在开放日的

开放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投，若该工作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则本基金不开放

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投，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统称为“证券交

易所” ）的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

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投业务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 若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本基金投资于证券交易所以外其他证券交易

场所的交易标的或有其他特殊情况， 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

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

法》” ）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 赎回或者转换等

业务。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登记机构有权拒绝，如

登记机构接收的，视为投资人在下一开放日提出的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并按照下一开放日的申

请处理。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或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首次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

（含申购费），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含申购费），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申购本基金

的具体申购最低限额以各代销机构规定为准； 投资者通过直销中心柜台首次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

人民币20,000元（含申购费），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含申购费）。 但若有代销机构

特别约定首次申购单笔及追加单笔最低限额并已经发布临时公告，则以该等公告为准。

投资者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者累计持有份额不设上限限制，但单一投资者累计持有份额不

得达到或者超过本基金总份额的50%，且不得变相规避50%集中度要求。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或

基金合同另有规定的除外。

3.2�申购费率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前端申购费率按照申购金额递减，即申购金额越大，所适用的申购费率越

低。 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具体如下：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M＜100万元 1.50%

100万元≤M＜200万元 1.00%

200万元≤M＜500万元 0.60%

M≥500万元 按笔收取，单笔1000元

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率为0。

个人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直销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业务实行申购费率优惠， 其申购

费率不按申购金额分档，统一优惠为申购金额的0.6％，但中国银行长城借记卡持卡人，申购本基金

的申购费率优惠按照相关公告规定的费率执行； 机构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直销网上交易系统

申购本基金，其申购费率不按申购金额分档，统一优惠为申购金额的0.6％。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0.6％，则按0.6％执行。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率低于0.6%时，按实际费率收

取申购费。 个人投资者于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通过汇款方式申购本基金的，前端申购费率按照相关

公告规定的优惠费率执行。

若有代销机构特别约定开办本基金申购业务实行申购费率优惠并已经发布临时公告， 则具体

费率优惠措施及业务规则以该等公告为准。

注：2014年9月2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了《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开通后端收费基金

产品的公告》，自2021年6月29日起，增加开通本基金在本公司基金网上直销系统的后端收费模式

（包括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基金转换等业务）、并对通过本公司基金网上直销系统交易的后端收费

进行费率优惠，本基金优惠后的费率见下表：

持有期限（T）

基金网上直销

后端申购优惠费率

0〈T〈1年 0.20%

1年≤T〈3年 0.10%

T≥3年 0.00%

本公司直销中心柜台和代销机构暂不开通后端收费模式。 具体请参见嘉实基金网站刊载的公

告。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在投资者申购时收取。 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

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2）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申购A类基金份额的投资人承担，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

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

（3）基金管理人可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调整上述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或者新增基金

申购的控制措施。 基金管理人应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基金管理人可以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

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赎回本基金份额时，可申请将其持有的部分或全部基金份额赎回；单笔赎

回不得少于1份，每个基金交易账户最低持有基金份额余额为1份，若某笔赎回导致某一销售机构的

某一基金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1份时，基金管理人有权将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的某一基金

交易账户剩余基金份额一次性全部赎回。 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赎回本基金的具体单笔赎回最低份

额以各销售机构规定为准。

4.2�赎回费率

本基金对基金份额收取赎回费，在投资者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按照持有

时间递减，即相关基金份额持有时间越长，所适用的赎回费率越低。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具体如下：

持有期限（T） 赎回费率

0≤T＜7天 1.50%

7天≤T〈30天 0.75%

30天≤T〈180天 0.50%

T≥180天 0%

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具体如下：

持有期限（T） 赎回费率

0≤T＜7天 1.50%

7天≤T〈30天 0.50%

T≥30天 0%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持有人承担。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对持续持有期少于30天的投资

人， 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对持续持有期大于等于30天但少于90天的投资人， 赎回费总额的

75%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大于等于90但少于180天的投资人，赎回费总额的50%计入基金

财产。 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

对于所收取的基金份额赎回费，基金管理人将其总额的100%计入基金财产。

（2）基金管理人可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或者新增基金

赎回的控制措施。 基金管理人应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基金管理人可以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

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5�转换业务

5.1�开通转换业务基金明细

本基金在代销机构与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渠道上开放办理基金转换业务。 与本基金开

通转换业务的本基金管理人旗下的基金包括：嘉实货币A、嘉实货币B、嘉实超短债债券C、嘉实多元

债券A、嘉实多元债券B、嘉实安心货币A、嘉实安心货币B、嘉实快线货币A、嘉实信用债券A、嘉实

信用债券C、嘉实纯债债券A、嘉实纯债债券C、嘉实稳固收益债券C、嘉实稳祥纯债债券A、嘉实稳祥

纯债债券C、嘉实债券、嘉实稳宏债券A、嘉实稳宏债券C、嘉实稳华纯债债券A、嘉实成长收益混合

A、嘉实增长混合、嘉实稳健混合、嘉实服务增值行业混合、嘉实优质企业混合、嘉实主题混合、嘉实

策略混合、嘉实研究精选混合、嘉实量化阿尔法混合、嘉实回报混合、嘉实价值优势混合、嘉实主题

新动力混合、嘉实领先成长混合、嘉实周期优选混合、嘉实优化红利混合、嘉实研究阿尔法股票、嘉

实泰和混合、嘉实沪深300指数研究增强、嘉实医疗保健股票、嘉实新兴产业股票、嘉实新收益混合、

嘉实逆向策略股票、嘉实企业变革股票、嘉实先进制造股票、嘉实新消费股票、嘉实事件驱动股票、

嘉实低价策略股票、嘉实环保低碳股票、嘉实腾讯自选股大数据策略股票、嘉实智能汽车股票、嘉实

创新成长混合、嘉实新趋势混合、嘉实沪港深精选股票、嘉实文体娱乐股票A、嘉实文体娱乐股票C、

嘉实成长增强混合、嘉实优势成长混合、嘉实研究增强混合、嘉实农业产业股票、嘉实物流产业股票

A、嘉实物流产业股票C、嘉实新能源新材料股票A、嘉实新能源新材料股票C、嘉实沪港深回报混

合、嘉实丰和灵活配置混合、嘉实前沿科技沪港深股票、嘉实中小企业量化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嘉实

价值精选股票、嘉实医药健康股票A、嘉实医药健康股票C、嘉实核心优势股票、嘉实深证基本面

120ETF联接A、嘉实中创400ETF联接A、嘉实中证500ETF联接A、嘉实中证金融地产ETF联接A、

嘉实富时中国A50ETF联接A、嘉实金融精选股票A、嘉实金融精选股票C、嘉实增益宝货币、嘉实致

盈债券、嘉实资源精选股票A、嘉实资源精选股票C、嘉实致享纯债债券、嘉实互融精选股票、嘉实互

通精选股票、嘉实中短债债券A、嘉实中短债债券C、嘉实中债1-3政金债指数A、嘉实中债1-3政金

债指数C、嘉实长青竞争优势股票A、嘉实长青竞争优势股票C、嘉实中证500ETF联接C、嘉实消费

精选股票A、嘉实消费精选股票C、嘉实深证基本面120ETF联接C、嘉实中创400ETF联接C、嘉实中

证金融地产ETF联接C、嘉实富时中国A50ETF联接C、嘉实汇达中短债债券A、嘉实汇达中短债债

券C、嘉实价值成长混合、嘉实沪深300红利低波动ETF联接A、嘉实沪深300红利低波动ETF联接

C、嘉实央企创新驱动ETF联接A、嘉实央企创新驱动ETF联接C、嘉实中债3-5年国开债指数A、嘉

实中债3-5年国开债指数C、嘉实新兴科技100ETF联接A、嘉实新兴科技100ETF联接C、嘉实中证

500指数增强A、嘉实中证500指数增强C、嘉实稳固收益债券A、嘉实薪金宝货币、嘉实回报精选股

票、嘉实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A、嘉实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C、嘉实基础产业股票A、嘉实基础产

业股票C、嘉实瑞成两年持有期混合A、嘉实瑞成两年持有期混合C、嘉实瑞和两年持有期混合、嘉实

鑫和一年持有期混合A、嘉实鑫和一年持有期混合C、嘉实产业先锋混合A、嘉实产业先锋混合C、嘉

实前沿创新混合、嘉实科技创新混合、嘉实创新先锋混合A、嘉实创新先锋混合C、嘉实核心成长混

合A、嘉实核心成长混合C、嘉实远见精选两年持有期混合、嘉实远见企业精选两年持有期混合、嘉

实稳惠6个月持有期混合A、嘉实稳惠6个月持有期混合C、嘉实浦惠6个月持有期混合A、嘉实浦惠6

个月持有期混合C、嘉实动力先锋混合A、嘉实动力先锋混合C、嘉实优质精选混合A、嘉实优质精选

混合C、嘉实稳福混合A、嘉实稳福混合C、嘉实精选平衡混合A、嘉实精选平衡混合C、嘉实彭博国开

债1-5年指数A、嘉实彭博国开债1-5年指数C、嘉实策略优选混合、嘉实新起点混合A、嘉实新起点

混合C、嘉实新起航混合、嘉实新财富混合、嘉实稳华纯债债券C、嘉实安益混合、嘉实稳联纯债债

券、嘉实稳骏纯债债券、嘉实价值长青混合A、嘉实价值长青混合C、嘉实医药健康100ETF联接A、

嘉实医药健康100ETF联接C、嘉实品质回报混合、嘉实稳元纯债债券A、嘉实稳元纯债债券C、嘉实

竞争力优选混合A、嘉实竞争力优选混合C、嘉实阿尔法优选混合A、嘉实阿尔法优选混合C、嘉实致

华纯债债券、嘉实致信一年定期纯债债券、嘉实超短债债券A。

注：嘉实瑞成两年持有期混合A、嘉实瑞成两年持有期混合C、嘉实瑞和两年持有期混合、嘉实

远见精选两年持有期混合、嘉实远见企业精选两年持有期混合仅开通了转换转入业务。嘉实彭博国

开债1-5年指数A、嘉实彭博国开债1-5年指数C仅开通了转换转出业务。

5.2�基金转换费用

本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用及基金申购补差费用构成：

1、通过代销机构办理基金转换业务（“前端转前端” 的模式）

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的， 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 从低申购费用基金向高申购费用基金转换

时,每次收取申购补差费用；从高申购费用基金向低申购费用基金转换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申

购补差费用按照转换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用差额进行补差。

2、通过直销（直销柜台及网上直销）办理基金转换业务（“前端转前端” 的模式）

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的, 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 从0申购费用基金向非0申购费用基金转换

时,每次按照非0申购费用基金申购费用收取申购补差费；非0申购费用基金互转时，不收取申购补

差费用。

通过网上直销办理转换业务的， 转入基金适用的申购费率比照该基金网上直销相应优惠费率

执行。

3、通过网上直销系统办理基金转换业务（“后端转后端” 模式）

（1）若转出基金有赎回费，则仅收取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2）若转出基金无赎回费，则不收取转换费用。

4、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 计算公式如下：

转出基金金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赎回费用=转出基金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出基金申购费用=（转出基金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用）×转出基金申购费率÷（1+转出基

金申购费率）

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转出基金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用）×转入基金申购费率÷（1+转入基

金申购费率）

申购补差费用 =MAX（0，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转出基金申购费用）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赎回费用+申购补差费用

净转入金额=转出基金金额-转换费用

转入份额=净转入金额/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的,收取的赎回费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不得低于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规

定的比例下限以及该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

注：嘉实货币、嘉实安心货币、嘉实超短债债券、嘉实新趋势混合、嘉实快线货币A、嘉实新兴产

业股票、嘉实稳华纯债债券、嘉实债券、嘉实增益宝货币、嘉实稳祥纯债债券、嘉实纯债债券、嘉实致

盈债券、嘉实新消费股票、嘉实中短债债券、嘉实汇达中短债债券、嘉实价值优势混合、嘉实泰和混

合、嘉实薪金宝货币、嘉实成长增强混合、嘉实安益混合、嘉实新起点混合、嘉实新起航混合、嘉实新

财富混合、嘉实稳福混合、嘉实精选平衡混合、嘉实策略优选混合、嘉实价值精选股票、嘉实瑞成两

年持有期混合有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的累计申购（转入）限制；嘉实增长混合、嘉实服务增值行业混

合暂停申购（含转入）业务；嘉实瑞和两年持有期混合暂停申购（含转入、定投）业务；具体请参见

嘉实基金网站刊载的相关公告。

5.3�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基金转换的时间：投资者需在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均有交易的当日，方可办理基金转换业

务。

（2）基金转换的原则：

①采用份额转换原则，即基金转换以份额申请；

②当日的转换申请可以在当日交易结束时间前撤销，在当日的交易时间结束后不得撤销；

③基金转换价格以申请转换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

④投资者可在任一同时销售拟转出基金及转入基金的销售机构处办理基金转换。 基金转换只

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在同

一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处注册的基金；

⑤基金管理人可在不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的情况下更改上述原则， 但应在新的原则实施

前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介公告。

（3）基金转换的程序

①基金转换的申请方式

基金投资者必须根据基金管理人和基金代销机构规定的手续， 在开放日的业务办理时间提出

转换的申请。

投资者提交基金转换申请时，账户中必须有足够可用的转出基金份额余额。

②基金转换申请的确认

基金管理人应以在规定的基金业务办理时间段内收到基金转换申请的当天作为基金转换的申

请日（T日），并在T+1日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投资者可在T+2日及之后查询成交情况。

（4）基金转换的数额限制

基金转换时，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由本基金转换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时，最低

转出份额为1份基金份额。 但若有代销机构特别约定单笔转换份额最低限额并已经发布临时公告，

则以该等公告为准。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制定或调整上述基金转换的有关限制并及时公告。

（5）基金转换的注册登记

投资者申请基金转换成功后，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T＋1日为投资者办理减少转出基金份额、增

加转入基金份额的权益登记手续。 一般情况下，投资者自T＋2日起有权赎回转入部分的基金份额。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对上述注册登记办理时间进行调整，并于开始实施前

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介公告。

（6）基金转换与巨额赎回

当发生巨额赎回时，本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资产组

合情况，决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本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将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但基

金管理人在当日接受部分转出申请的情况下，对未确认的转换申请将不予顺延。

（7）拒绝或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方式

①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基金管理人可拒绝或暂停接受投资人的转入申请：

（a）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b）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情况；

（c）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或外汇市场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

基金资产净值；

（d）基金资产规模过大，使基金管理人无法找到合适的投资品种，或其他可能对基金业绩产生

负面影响，或发生其他损害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情形；

（e）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销售机构、登记机构、支付结算机构等因异常情况导致基金销售

系统、基金注册登记系统、基金会计系统等无法正常运行；

（f） 占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50%以上的资产出现无可参考的活跃市场价格且采用估值技

术仍导致公允价值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时，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确认后，基金管理人应当暂停接受基

金转入申请；

（g）当继续接受转入申请，可能会导致本基金总规模超过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本基金总规模上

限时；或使本基金单日净申购比例超过基金管理人规定的当日净申购比例上限；

（h）基金管理人接受某笔或者某些转入申请有可能导致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的比例达到

或者超过50%，或者变相规避50%集中度的情形时；

（i）接受某笔或某些转入申请可能会影响或损害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j）当接受某笔或某些转入申请，可能会导致该投资人累计持有的份额超过单个投资人累计持

有的份额上限；或该投资人当日转入金额超过单个投资人单日或单笔转入金额上限；

（k）基金参与港股通交易且港股通交易每日额度不足；

（l）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②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基金管理人可暂停接受投资人的转出申请或者延缓支付转出款项：

（a）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管理人不能支付转出款项；

（b）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情况；

（c）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或外汇市场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

基金资产净值；

（d）连续两个或两个以上开放日发生巨额赎回；

（e）发生继续接受转出申请将损害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情形；

（f） 占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50%以上的资产出现无可参考的活跃市场价格且采用估值技

术仍导致公允价值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时，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确认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延缓支付转

出款项或暂停接受基金转出申请；

（g）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③基金转换业务的解释权归基金管理人，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不违背有关法律法

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之前提下调整上述转换的收费方式、费率水平、业务规则及有关限制，但应

在调整生效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投资者到本基金代销机构的销售网点办理本基金转换业务时， 其相关具体办理规定以各代销

机构的规定为准。

6�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嘉实基金直销网上办理本基金定投费率优惠如下：

个人投资者通过嘉实基金直销网上交易办理本基金定投业务，实行费率优惠：本基金申购费率

不按申购金额分档，统一优惠为申购金额的0.6％，但中国银行借记卡持卡人的具体定期定额申购

费率优惠按照相关公告规定的费率执行。 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率低于

0.6%时，按实际费率收取申购费。 通过嘉实基金直销网上交易办理本基金定投业务，每月固定扣款

金额起点为1元以上（含1元）。

7基金销售机构

7.1直销机构

（1）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南大街7号北京万豪中心D座12层

电话 （010）65215588 传真 （010）65215577

联系人 黄娜

（2）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27楼09-14单元

电话 （021）38789658 传真 （021）68880023

联系人 邵琦

（3）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办公地址 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177号中海国际中心A座2单元21层04-05单元

电话 （028）86202100 传真 （028）86202100

联系人 王启明

（4）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1号太平金融大厦16层

电话 （0755）84362222 传真 （0755）84362284

联系人 陈寒梦

（5）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办公地址 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6号华润大厦B座3101室

电话 （0532）66777997 传真 （0532）66777676

联系人 胡洪峰

（6）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办公地址 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钱江路1366�号万象城华润大厦B座2�幢1001A�室

电话 （0571）88061392 传真 （0571）88021391

联系人 邵琦

（7）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

办公地址 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137号信合广场801A

电话 （0591）88013676 传真 （0591）88013670

联系人 陈寒梦

（8）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办公地址 南京市新街口汉中路2号亚太商务楼23层B区

电话 （025）66671118

联系人 潘曙晖

（9）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冼村路5号凯华国际金融中心36层05-06单元

电话 （020）29141918 传真 （020）29141914

联系人 陈寒梦

（10）嘉实基金直销网上交易

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通过直销网上交易办理认购/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赎

回、定期定额转换、查询等业务。 具体参见相关公告。

7.2�场外非直销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

南红塔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诺亚正行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

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北京唐鼎耀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济

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中

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奕丰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中欧财富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

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

责任公司、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

华南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万

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信期货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

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大智慧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

各代销机构可办理的基金业务类型及具体业务办理状况遵循其各自规定执行。

7.3其他与基金销售机构相关的事项

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的具体网点、流程、规则、数额限

制等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各销售机构可办理的基金业务类型及业务办理状况以其各自规定

为准。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jsfund.cn）查询本基金销售机构信息。

8.�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将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规定网

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

净值，敬请投资者留意。

9.�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嘉实匠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为嘉实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注册登记机构为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2）本公告仅对本基金的开放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投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

细情况，请认真阅读《嘉实匠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亦可登陆本公司

网站（www.jsfund.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进行查

询。

（3）投资者T日提交的有效申请，在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T+1日内对该交易的有

效性进行确认。 投资者应在T+2日后(包括该日)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

申请的确认情况。 否则，如因申请未得到基金管理人或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而造成的损失，由投资

者自行承担。 基金销售机构对申购、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

实接收到申请。 申购与赎回的确认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4）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5日


